第十三师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2025年第10期）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WH06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6-1号

	[bookmark: _GoBack]案件名称
	新疆帅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柳树泉加油加气站违规进行动火作业等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警告、责令限期整改、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9月2日，师市应急管理局对新疆帅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柳树泉加油加气站开展执法检查，共检查出问题隐患2项。具体隐患如下：
1.检查时，油罐区围栏进行施工作业，现场有电钻和切割机，罐区围栏施工作业未办理动火作业票，作业现场未设置警示标识、警戒区，作业现场未落实防火措施；                             
2.加油站内设置休息室，违规住人，现场纸箱杂物较多。

	处罚依据
	第1项行为违反了《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AQ3010-2022）第8.3.2项“在加油站作业区内进行动火作业前，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动火人员应按动火审批要求作业；设置现场监护人。”和第8.3.4项“动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围的易燃物品，或采取其他有效安全防火措施，并配备消防器材，满足作业现场应急需求。作业现场应设置警示标志、警戒区，作业现场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和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3裁量阶次A：“有1人次违反操作规程或者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          
第2项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和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52裁量阶次A：“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其员工宿舍中住宿人员有3人以下的，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触犯不同的法律规定，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的规定

	处罚结果
	对新疆帅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柳树泉加油加气站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合并处人民币2.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新疆帅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柳树泉加油加气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11MABKY2R249

	法人/负责人姓名
	刘志新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9月28日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WH06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6-2号

	处罚名称
	新疆帅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柳树泉加油加气站违规进行动火作业等违法行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9月2日，师市应急管理局对新疆帅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柳树泉加油加气站开展执法检查，共检查出问题隐患2项。具体隐患如下：
1.检查时，油罐区围栏进行施工作业，现场有电钻和切割机，罐区围栏施工作业未办理动火作业票，作业现场未设置警示标识、警戒区，作业现场未落实防火措施；                             
2.加油站内设置休息室，违规住人，现场纸箱杂物较多。

	处罚依据
	第1项行为违反了《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AQ3010-2022）第8.3.2项“在加油站作业区内进行动火作业前，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动火人员应按动火审批要求作业；设置现场监护人。”和第8.3.4项“动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围的易燃物品，或采取其他有效安全防火措施，并配备消防器材，满足作业现场应急需求。作业现场应设置警示标志、警戒区，作业现场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和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3裁量阶次A：“有1人次违反操作规程或者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          
第2项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和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52裁量阶次A：“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其员工宿舍中住宿人员有3人以下的，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触犯不同的法律规定，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的规定

	处罚结果
	对新疆帅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柳树泉加油加气站主要负责人刘志新合并处人民币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刘志新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9月28日



